
               衛保組醫療器材借用規定 
 

器材名稱 檢附資料 借用天數 借用說明 

   拐杖 
 

  1.證件 

  2.單支押金 500元 

 

7天 

(包含例假日) 

 

1.器材歸還後退還證件及押金。 

2.請務必保持整潔，遺失或毀損，依財產登記價

或送修報價，照價賠償；未依規定賠償者，則

押金不予以歸還，並不得再辦理借用。 

3.器材數量有限，如不需使用時，請立即歸還。 

4.如有特殊原因無法如期歸還，應在到期日前三

天向衛保組辦理續借手續，重新登記借用日期。 

5.如逾期未歸還，經通知 3 次後仍未歸還，禁止

該借用者 3個月內不得借用。 

額溫槍 

急救箱 
  1.證件 

  2.押金 300元 

活動前一天借用 

活動結束後三天內歸還 

其他 
  1.證件 

  2.押金 500～1000元 

7天 

(包含例假日) 

備註:以上器材借用，現有需要之教職員工及在籍學生本人使用，切勿借用後供家人或朋友使用。 


